
第五节 安全生产管理 

 

【本节考点】 

【考点 1】安全生产概述 

【考点 2】安全生产管理的内容 

【考点 3】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 

【考点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法律责任 

 

【考点 1】安全生产概述 

（一）安全生产的含义 

安全生产是指为了使劳动过程在符合安全要求的物质条件和工作秩序下进行，防止伤亡事故、设备事故及各

种灾害的发生，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生产、劳动过程的正常进行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从事的一切活动。 

 

（二）安全生产的特点 

①预防性 

②长期性 

③科学性 

④群众性 

 

（三）安全生产的基本方针 

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当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

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安全第一：始终把安全特别是从业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人身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预防为主：强化隐患排查治理，从源头上控制、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做到防患于未然，将安全事故消灭

在萌芽状态。 

 

综合治理是指适应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的要求，自觉遵循安全生产规律，正视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

和复杂性，抓住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人管、法治、预

防多管齐下．并充分发挥社会、职工、舆论的监督作用，有效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问题，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考点 2】安全生产管理的内容 

安全生产管理是指针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有效运用资源，发挥人的智慧，通过计划、组织、控制

活动，使生产过程中人与机器设备与设施、物料、环境等达到安全生产目标。 

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对象是企业的员工，涉及企业中的所有人员、设备与设施、物料、环境、财务、信息等方

面。 

 

安全生产管理的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安全生产策划、安全培训教育、安全生产档案等。 

 

【考点 3】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职责 

《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

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工会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 

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安全生产法》将其职责规定为下列七项内容。 

（1）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5）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7）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

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履行下列七项职责。 

（1）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3）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4）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5）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6）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7）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考点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法律责任 

（一）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且因违反上述规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因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

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般事故 上一年年收入 40% 

较大事故 上一年年收入 60% 

重大事故 上一年年收入 80% 

特别重大事故 上一年年收入 100% 

 

（二）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

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行为，将被责令停止建设、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等，并对生产经

营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

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般事故 30 万-100 万 

较大事故 100 万-200 万 

重大事故 200 万-1000 万 

特别重大事故 1000 万-2000 万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按照上述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 

 


